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及地区包机航线包机方遴选公告

为进一步拓展国际航线网络，助力境内外旅客的高效运输，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或“我司”）计划开展国际包机航线业务，现就广州=卢本巴希包机航线项目开展包机方遴选活动，欢迎有意参与遴选的单位前来咨询和参与报价。
第一部分 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包机航线信息
（1） 航线：广州（CAN）=卢本巴希（FBM）。
（2） 每周班次：每周1-2班。
（3） 航班时刻：最终执行时间以批复为准。
（4） 预计开航时间：2026年夏秋航季。（因国家政策、民航局政策、机场保障能力、境内外航权等原因，航线实际开航时间、时刻、班次，以民航局批复和我司通知确认为准）。
（5） 航班机型：B787/A330。
（6） 燃油联动：以合同签署当月民航局公布的燃油价格为基准，包机价格与航空燃油综合采购成本实行联动，联动规则以我司通知为准。
（7） 包机方盈利封顶标准：宽体机及窄体机包机方收入（含政府航线补贴、人头奖励、客座率奖励等）封顶为包机期限内包机费用上浮10%（包机方收入≤包机期限内包机费用×110%）；如包机方收入超过封顶值，对超出部分由承运方与包机方进行五五分成，在包机期限届满之日30天内完成最终结算。
（8） 执行率要求：在约定合同包机期限内，须保证（合作起始日期起）该航线每自然月内执行率不低于85%（不含）
（9） 境内外航权、境外时刻申请需由包机方协调解决，承运人配合提供材料。
（10） 注：1个往返计为1个班次。
二、其他情况说明
（1） 包机款结算办法：
（2） 包机费以每半月为一个结算周期：我司每月20日前核算完毕本月上半月包机航班合同收入，21—22日包机方和我司确认收入，23—25日由包机方向我司支付上半月包机款。我司每月5日前核算完毕上月下半月包机航班合同收入，6—7日包机方和我司确认收入，8—10日由包机方向我司支付上月下半月包机款。
（3） 航线开航保证金：本航线的航线开航保证金为两个结算周期班次（往返计为1班次）的包机总额。包机方逾期未支付或未足额支付航线开航保证金，我司有权暂缓开航或不予开航。
（4） 本包机航线的货运经营权及货邮收入归属承运人。
（5） 如本航线涉及归属包机人但需以航司名义申请的政府补贴，航线补贴将在包机方完成全部款项结算之后方可支付给包机方。通过特殊申请或政府文件额外给予航司的补贴须由海南航空申请并进入账户，通过“一事一议”确认补贴归属方。
（6） 包机方必须同步提供由包机方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书。包机方及其担保人均应在报价阶段清楚知悉本项签约要求，连带责任保证书的出具亦将视为包机方及其担保人已完全了解并同意所载担保责任与义务。如包机方及其担保人未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书或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书不符合附件要求的，海南航空有权拒绝开展合作及签约，包机方前期报价按作废处理，已经交纳的遴选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二部分 遴选报价须知
一、参与原则
（1） 本项目秉承公开遴选、独立报价的原则开展。
（2） 评选维度将以包机方企业性质及资质、包机方航线报价、辅助资源获取等综合考量。
（3） 若遴选过程及结果不符合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管理规定要求，海南航空有权宣布本次遴选流程及结果作废，并重新组织遴选。
二、包机方准入条件
（1） 包机方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机构或其他组织，且具有从事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或航空包机服务经营资质和业务能力（以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时间为准，若营业执照未能全部反映本项信息，应同时提供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
（2） 包机方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实力和知名度。
（3） 参加遴选的包机方代表必须是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代表。如由法人授权代表参与报价，须同步提供涵盖相关代理权限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4） 包机方单位或单位主要人员被人民法院采取限制高消费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或与海南航空及海航航空集团旗下关联公司存在未决债权债务纠纷或其他争议的，相关单位不得参与遴选。
（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三、包机方报价要求
（1） 报价材料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4月1日上午11：00（北京时间）
（2） 报价材料及内容要求	
各参与遴选的包机方报价材料须包含以下内容：
1、《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及地区包机航线包机方报价文件》（参见本公告附件1）。如有可以协助获取时刻资源、或协调获取境内外保障资源，包机方需在报价单中具体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2、包机方诚信承诺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包机方基本情况表
6、连带责任保证书
7、遴选保证金及交纳凭证
上述第2-7项请参照本公告附件2《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及地区包机航线包机方遴选活动报价文件》对应准备，于报价材料递交截止时间前发送至海南航空国际及地区包机航线专用邮箱（hnhkjbzyggyx@hnair.com）。
报价材料均须逐页加盖包机方单位公章（如涉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处应采用手写签名），以邮件附件（PDF扫描件）形式加密提供。文件密码须于遴选活动截止日期之后6小时以内（即2026年4月1日下午17:00前）以邮件形式发送至本次活动专用邮箱。
包机方递交报价材料的行为将视为包机方向海南航空承诺对相关材料及所载信息真实、合法，如经发现包机方以虚假材料和信息参加本次遴选的，一律取消遴选及中选资格，海南航空保留向相关包机方索赔的权利。
四、遴选保证金
（1） 各包机方应于遴选活动递交时间截止前向海南航空交纳本次遴选保证金人民币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整），以银行转账方式足额存入指定账号，并确保到账。包机方需详细备注本次参与遴选的航线信息，备注样式：2026年海南航空广州=卢本巴希包机航线包机方遴选保证金。
（2） 遴选保证金缴纳账户信息（发布前请示财务部确认具体账户信息）：
收款方：海南福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口市分行
账号：20346999900100000471681
备注：2026年海南航空广州=卢本巴希包机航线包机方遴选保证金
（3） 遴选保证金必须以包机方单位名下银行账户转账，不得以其他任意第三方主体名下银行账户代为转账。为了方便退还遴选保证金，不接受任何方式的现金存、汇款。
（4） 任何未按本公告规定的途径、方式和时间支付遴选保证金的情形，均视为无效报价。
（5） 遴选保证金退还：
1、如无质疑或投诉，未中选包机方的遴选保证金，在遴选结果发布后由海南航空不计利息原额退还；中选包机方的遴选保证金，在签署协议时可协商作为部分航线开航保证金，中选包机方需在合同签署前书面提出申请，并加盖中选包机方公章。
2、包机方在交纳遴选保证金后单方退出或宣布放弃本次遴选，或中选人未按照我司通知的期限签署合同、未按照我司通知的期限缴纳航线开航保证金、未按照我司通知时间开航，或履约过程中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的，遴选保证金均不予退还。
3、因我司原因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开通遴选航线，我司与包机方协商调整开航时间，调整时限为《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及地区包机航线包机方通知书》发送之日后两个月内。若无法协商一致，视为遴选结果失效，我司将遴选保证金退还包机方。
4、如有质疑或投诉，经质疑和投诉处理完毕后应予退还的遴选保证金，将在处理结果公布后不计利息原额退还。
五、注意事项
（1）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参股或其他关联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的遴选。同一包机航线每名包机方只能参与一次。
（3） 包机方递交的报价材料不予退回。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事项
一、在报价截止时间前，海南航空可视情况调整、修订有关信息并将及时通知各包机方。海南航空对于本项目相关情况拥有最终解释权。
二、在任何情况下，海南航空保留拒绝报价的权利。
三、联系方式及咨询监督
1、如有任何疑问，可直接联系海南航空各地客户经理或与市场营销委员会运力网络部航线合作中心进行咨询。
联系人：仇女士
联系电话：13401154030
2、本次遴选活动设有专用监督邮箱和监督电话，就本次活动中发生的违规行为可通过如下途径进行反映、举证和投诉。
      监督邮箱：hkgfsjjcb@hnair.com
      监督电话：0898-69965380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5日







遴选公告附件：
1、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及地区包机航线包机方报价单
2、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及地区包机航线包机方报价文件
